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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推进财政预算科学化、精细化，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部门管理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苏发〔2019〕6号）、《2021年度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宁财绩〔2021〕65号）等文件的总体要求，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委托江苏益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2024年度南京市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4902][bookmark: _Toc20890][bookmark: _Toc16257]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1565][bookmark: _Toc5789][bookmark: _Toc12584]（一）项目基本情况
1.立项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方式是发展路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以秸秆综合利用、化肥减量、生态循环试点、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沼气利用等多项措施为抓手，落实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7〕56号）、《“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农规发〔2021〕8号）、《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宁委办厅字〔2024〕2 号）等文件要求，以及《江苏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四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鼓励和支持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广使用先进种植养殖技术，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和使用精确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2024年继续设立“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以秸秆综合利用、化肥减量、生态循环农业、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沼气利用等多项措施为抓手，落实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2.主要内容
专项资金主要支持方向为：开展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做好秸秆收储与多种形式利用补助、支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等尾菜处理项目，开展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试点工作，提供肥料包装废弃物资金补助。
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及其他气体，存在易燃易爆易中毒等风险，沼气安全生产至关重要，直接关系人员生命安全、环境保护和能源再利用等，同时合理利用沼气能够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起到降碳作用，提供农村清洁能源，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切实加强农村沼气服务能力建设、加强设备维护与废弃沼气设施处置、及时排查沼气工程故障隐患，有利于让农民简便、安全、放心地使用沼气。
秸秆焚烧对南京市的大气以及环境产生严重污染。秸秆收储与多种形式利用补助项目的实施，可以助推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循环利用，畅通秸秆综合利用渠道，提高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又疏解了秸秆禁烧的压力，提高大气环境质量。南京市将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作为年度控制目标。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试点推广，通过试点探索，逐步创设化肥投入定额制、农户购肥实名制、化肥限量使用承诺、效果监测评价制、生态补偿量化制，实现农田氮磷化肥投入总量控制、使用强度降低、排放数量减少，切实防止化肥的农业面源污染。
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资金补助项目，是通过在全面摸清辖区内肥料包装废弃物种类、数量、处置方式等现状的基础上，制定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实施方案，坚持“谁使用、谁收集，谁销售、谁回收，谁生产、谁处理”的原则。科学建立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按照“六个统一”的标准，整体推进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
3.主管部门（单位）职能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生态建设与农村能源处负责协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有关工作；拟订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的规划和重大技术措施并组织实施；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节能减排、农业清洁生产和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bookmark: _Toc106910776][bookmark: _Toc106904307][bookmark: _Toc109806385]区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大专项+任务清单”模式，统筹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负责辖区内资金的分配，组织开展项目申报、立项、资金拨付、管理、验收等具体工作。
[bookmark: _Toc6773][bookmark: _Toc23024][bookmark: _Toc240]（二）项目资金情况
[bookmark: _Toc106904309]1.项目政策情况
[bookmark: _Toc106910780][bookmark: _Toc106904311]（1）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主要包含沼气设施、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及收储场所）：支持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支持沼气工程（含秸秆气化站）的维护、报废拆除和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宣传培训、隐患排查等，开展农村能源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培训。
[bookmark: _Toc109806390][bookmark: _Toc109806391]（2）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主体按量补助标准：年消耗本市秸秆量1000～2000吨、2000～5000吨、5000～10000吨和10000吨以上的，市级财政分别补助5万元、10万元、20万元和30万元。	
[bookmark: _Toc109806393]（3）市级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或尾菜处理项目：通过本项目实施，促进尾菜资源化利用，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中有机肥使用量不足、土壤生产力下降、农产品质量安全缺乏保障等问题。
（4）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试点：主要对长芦、江宁、桥林、龙袍、八卦洲五个街道开展的化肥限量试点进行补助等。
（5）肥料包装废弃物资金补助：加大对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肥料生产者、经营者采取押金制、有偿回收制等有效措施，引导肥料使用者及时交回包装废弃物。
1.项目资金预算情况
[bookmark: _Toc106910781][bookmark: _Toc109806396][bookmark: _Toc106904312]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下达2024年度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657万元。分配如下：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142万元，秸秆综合利用补助300万元，市级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或尾菜处理项目25万元，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试点项目100万元，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90万元。根据资金下达文件，市级资金应到位657万元，实际到位657万元。



	序号
	区属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秸秆综合利用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市级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或尾菜处理项目
	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合计

	
	
	市级下拨数
	区级实际分配数
	市级下拨数
	区级实际分配数
	市级下拨数
	区级实际分配数
	市级下拨数
	区级实际分配数
	市级下拨数
	区级实际分配数
	市级下拨数合计
	区级实际分配数合计

	1
	江北新区
	15
	15
	-
	-
	20
	20
	-
	-
	-
	-
	35
	35

	2
	江宁区
	45
	45
	30
	30
	20
	20
	-
	-
	-
	-
	95
	95

	3
	浦口区
	22
	20
	-
	-
	20
	20
	-
	-
	-
	-
	42
	40

	4
	六合区
	15
	15
	30
	30
	20
	20
	-
	-
	-
	-
	65
	65

	5
	溧水区
	20
	20
	120
	120
	-
	-
	25
	25
	40
	40
	205
	205

	6
	高淳区
	15
	15
	60
	60
	-
	-
	-
	-
	30
	30
	105
	105

	7
	栖霞区
	10
	10
	60
	60
	20
	20
	-
	-
	20
	20
	110
	110

	合  计
	142
	140
	300
	300
	100
	100
	25
	25
	90
	90
	657
	655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5月31日，2024年度市级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实际拨付到户212.33万元，财政结转结余83.19万元，未拨付359.48万元。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属
	项目名称
	各区实际分配资金
（万元）
	拨付实际到户（万元）
	财政结转结余
（万元）
	未拨付
（万元）
	项目实施情况

	栖霞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10 
	0.00 
	0.00 
	10.00 
	未完工，未验收

	栖霞区
	秸秆综合利用
	60 
	30.00
	0.00 
	30.00
	已完工，未验收

	栖霞区
	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20 
	0.00 
	0.00 
	20.00 
	未完工，未验收

	栖霞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20 
	0.00 
	0.00 
	20.00 
	未完工，未验收

	江宁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45
	5.10 
	0.00 
	39.90
	未完工，未验收

	江宁区
	秸秆综合利用
	30
	0.00 
	0.00 
	30.00 
	未完工，未验收

	江宁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20
	20.00 
	0.00 
	0.00 
	已完工，已验收

	江北新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15 
	13.23 
	1.77 
	0.00 
	已完工，已验收

	江北新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20 
	19.88 
	0.12 
	0.00 
	已完工，已验收

	浦口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20 
	19.75 
	0.25
	0.00 
	已完工，已验收

	浦口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20 
	0.00 
	0.00 
	20.00 
	未完工，未验收

	六合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15 
	0.00 
	15.00 
	0.00 
	使用省级资金实施的是2023年度项目，2024年度尚未实施

	六合区
	秸秆综合利用
	30 
	30.00 
	0.00 
	0.00 
	已完工，已验收

	六合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20 
	20.00 
	0.00 
	0.00 
	已完工，未验收

	溧水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20 
	0.00 
	0.00 
	20.00 
	未完工，未验收

	溧水区
	秸秆综合利用
	120 
	0.00 
	0.00 
	120.00 
	已完工，未验收

	溧水区
	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40 
	15.42 
	0.00 
	24.58
	未完工，未验收

	溧水区
	生态循环农业
	25 
	0.00 
	0.00 
	25.00 
	已完工，未验收

	高淳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15 
	0.00 
	15.00 
	0.00 
	已完工，已验收

	高淳区
	秸秆综合利用
	60 
	8.95 
	51.05 
	0.00 
	已完工，已验收

	高淳区
	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30 
	30.00 
	0.00
	0.00 
	未实施，统筹2025年农产品定量抽检项目

	总计
	655
	212.33
	83.19
	359.48
	


[bookmark: _Toc16174][bookmark: _Toc4939][bookmark: _Toc31756]注：各区实际分配资金=（拨付实际到户+财政结转结余）或（拨付实际到户+未拨付）
（三）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52605338]1.绩效总目标
农村能源安全生产管护到位，无安全生产事故；推动秸秆综合利用与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助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进南京市化肥限量试点建设；支持多种类生态循环农业项目。
2.年度绩效目标
做好农村能源安全生产管护，推动废弃沼气设施处置，无安全生产事故；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95%以上；对长芦、江宁、桥林、龙袍、八卦洲五个街道开展化肥限量试点进行补助；提供肥料包装废弃物资金补助。
[bookmark: _Toc3810][bookmark: _Toc3037][bookmark: _Toc330]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4892][bookmark: _Toc26710][bookmark: _Toc11275][bookmark: _Toc106904332][bookmark: _Toc106910801][bookmark: _Toc109806415]（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bookmark: _Toc19562][bookmark: _Toc109806402][bookmark: _Toc106904319][bookmark: _Toc106910788]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4年度南京市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项目，涉及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栖霞区、江北新区、雨花台区8个涉农区。项目范围包括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秸秆综合利用、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等。
[bookmark: _Toc25221][bookmark: _Toc24335][bookmark: _Toc25032]（二）评价结论
市农业农村局能够做好前期统筹精准测算，及时将各类子项项目入库市级农业项目管理系统。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能够根据切块资金相关办法做好项目申报指南，对申报的项目组织专家评审，项目实施单位根据批复的实施方案积极组织施工，已经组织实施的项目总体完成进度良好。但也有部分区/街道实施进度滞后，资金支付进度较慢或不及时。
[bookmark: _Toc23121][bookmark: _Toc26496][bookmark: _Toc11842]（四）评价结果
运用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其他辅助等评价方法对2024年生态循环农业专项项目资金绩效评价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价，最终综合评分为90.19分，评价结果为“优”。其中项目设立16分，项目管理13.38分，项目产出21.81分，项目效益39.00分。具体评分情况详见附表。
	摘要
	项目设立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评价得分

	满分
	16.00
	15.00
	30.00
	39.00
	100.00

	得分
	16.00
	13.38
	21.81
	39.00
	90.19


[bookmark: _Toc6070]1.项目设立	
主要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的5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16分，评价得分为16.00分。
	指标
	分值
	指标值
	评价依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设立（16分）
	项目立项（9分）
	项目立项必要性
	3
	合理
	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实际民生需求。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完整得2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实际民生需求1分。
	3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合理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项目的申请符合相关要求1分，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2分。
	3
	

	
	
	项目立项可行性
	3
	合理
	调研是否充分完整，项目执行计划是否科学可行。
	调研充分完整1分，项目执行计划科学可行2分。
	3
	

	
	绩效目标（7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细化情况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以上3项分别占1/3权重分，符合则得分，否则扣除相应权重分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合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以上4项分别占1/4权重分，符合则得分，否则扣除相应权重分
	4
	

	合计
	
	
	16
	
	
	
	16
	


（1）项目立项
该指标主要从立项必要性、规范性、可行性3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9分，实际得分为9分。
（2）绩效目标
该指标主要从绩效指标明确性和绩效目标合理性角度进行评价，核查项目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具体化，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绩效目标依据是否充分，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是否相符，该指标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建立适合南京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开展秸秆收储与多种形式利用补助，确保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开展沼气工程维护体系建设，有效维护沼气工程，避免安全生产事故。上述目标具体明确，均可开展量化考核。
[bookmark: _Toc16977]2.项目管理
主要从项目管理、资金管理、财务管理、组织实施4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15分，评价得分为13.38分。
	指标
	分值
	指标值
	评价依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管理（15分)
	项目管理
（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健全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总体财务管理水平，以及对资金规范使用、安全运行的实际执行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健全1分，资金规范使用1分，安全运行实际执行情况较好1分。
	3
	

	
	
	招投标管理
	1
	健全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履行了招投标程序。
	履行了招投标程序得1分，未履行得0分。
	1
	

	
	资金管理（5分）
	资金投向范围合理性
	2
	合理
	资金的使用范围是否充分合理，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
	资金的使用范围合理1分，资金的使用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1分。
	2 
	

	
	
	资金到位率
	2
	100%
	市级资金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按财政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2计算得分
	2 
	

	
	
	资金支付率
	1
	100%
	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实际支付资金/实际拨付资金*100%。100%得满分，70%～100%得0.7分，60%～70%得0.3分，60%以下不得分。
	0
	资金支付率为32.32%

	
	财务管理（3分）
	专款专用率
	1
	健全
	考察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情况
	专款专用率达100%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1
	

	
	
	管理制度
	2
	健全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建立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执行情况。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1分，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执行情况较好1分。
	2.00 
	

	
	组织实施（3分）
	申报和验收管理规范度
	1
	规范
	考察项目主管部门是否按照管理办法执行申报管理程序
	①项目申报资料、程序、时间等文件是否公开；
②项目审核程序是否符合相关制度及规定；
③项目审核相关资料是否按规定保存；
④项目验收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以上四项各占权重分的25%，实现即得分，未实现不得分。
	0.38 
	21个项目验收的有8个项目

	
	
	制度执行有效性
	1
	有效
	考察项目主管部门对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项目年度考核是否开展；
②考核结果是否得到有效运用。
以上两项各占权重分的 50%，实现即得分，未实现不得分。
	1
	

	
	
	档案管理规范度
	1
	规范
	考察项目相关资料档案的归档管理情况
	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一）主管部门层面（占 50%权重分）①系统性；②完整性；③规范性。以上三项分别占权重分的10%、20%、20%，符合则得分，否则扣减相应权重分；
（二）专项资金涉及单位层面（占 50%权重分），有关项目的档案①系统性；②完整性；③规范性。以上三项分别占权重分的 10%、20%、20%，符合则得分，否则扣减相应权重分。
	1
	

	合计
	
	
	15
	
	
	
	13.38
	



（1）项目管理。该指标分值4分，得分4分。主要通过是否制订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履行招投标程序进行评价。市级、区级均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对相关项目资料均进行归档管理，项目的实施均进行了规范的招标程序。此项合规。
（2）资金管理。该指标分值5分，得分4分。主要通过资金投向范围合理性、资金到位率及资金支付率方面进行评价。资金支付率该指标核查项目实际使用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是实际支出资金除以实际拨付资金的比率。
核查发现，市级下拨资金为657万元，实际到户资金为212.34 万元，资金支付率为32.32%，支付率较低，扣减1分。
（3）财务管理。该指标分值3分，得分3分。各区专项资金能够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使用，资金使用合规。
（4）组织实施。该指标分值3分，得分2.38分。各区的项目申报和验收管理规范、档案管理等组织实施较规范。但21个项目完成验收程序的只有4个项目.
[bookmark: _Toc26297]3.项目产出
主要从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时效指标3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30分，评价得分为21.81分。
	指标
	分值
	指标值
	评价依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产出（30分）
	数量指标（15分）
	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5
	≥60个
	考核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完成情况
	不少于60个种田大户作为花化肥限量使用试点得5分，每少一个扣0.1分，扣完为止。试点工作未完成的区不得分。
	2
	化肥限量使用试点两个区未完成

	
	
	治理田间尾菜面积
	5
	≥700亩
	考核田间尾菜治理情况
	田间尾菜治理面积达700亩以上得5分，每少1亩扣0.05分，扣完为止。
	5
	

	
	
	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
	5
	≥8
	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不少于8个
	回收点不少于8个得5分，每少一个扣2分。回收站点未完成的区不得分。
	1.67
	溧水区实际完成16个回收点，浦口区、栖霞区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项目正在实施未完成

	
	质量指标（12分）
	秸秆综合利用率
	4
	95%
	考核数量指标是否达到95%以上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得满分，每降低1%扣减0.2分
	4
	

	
	
	维护全市沼气工程
	4
	零事故
	沼气工程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
	沼气工程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为0%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4
	

	
	
	秸秆禁烧
	4
	零卫星火点
	是否零卫星火点，有效疏解秸秆禁烧压力
	零卫星火点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4
	

	
	时效指标（3分）
	项目完成及时率
	3
	100%
	考察项目完成及时性
	完成及时率=已完成验收项目数量/总项目数量。按完成比例得相应分
	1.14 
	21个项目已完工已验收的有8个

	合计
	
	
	30
	
	
	
	21.81
	



（1）数量指标。该指标分值15分，得分8.67分。扣分点：化肥限量使用试点五个区只有三个区完成，浦口区、栖霞区正在实施，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项目高淳区2024年未使用，统筹2025年农产品定量抽检项目，溧水区已招标选定第三方回收主体，开展了回收宣传、回收点建设、有序开展回收工作。
（2）质量指标。该指标分值12分，得分12分。南京市实际秸秆综合利用率96.35%，达到绩效指标值95%以上；关于秸秆禁烧评价为零卫星火点，有效疏解秸秆禁烧压力；沼气工程安全为零事故发生，符合评价要求。
（3）时效指标。该指标分值3分，得分1.14分。主要考察项目完成及时率，已完成验收项目数量与总项目数量的符合程度。目的是保证按时完成项目、合理分配资源、发挥最佳工作效率。该次市级资金评价分为21个项目已完工已验收的有8个，已完成项目主要为江北新区、浦口区、高淳区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项目；江北新区、江宁区、六合区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六合区、高淳区秸秆综合利用。
[bookmark: _Toc19204]4.项目效益
主要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满意度4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分值为39分，评价得分为38分。
	指标
	分值
	指标值
	评价依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效益指标（39分）
	项目效益（39分）
	生态效益
	10
	改善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项目实施前后生态环境对比支持材料且直接或间接改善生态环境效果明显的得10分，缺项或效果不足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发生污染事件或环境曝光的得0分。
	10
	

	
	
	经济效益
	10
	提高
	项目实施对经济效益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项目实施后实现了项目可研报告经济效益的目标值得10分，效果不足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10
	

	
	
	社会效益
	10
	提高
	项目实施对社会效益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项目实施后带动了社会效益得10分，效果不足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10
	

	
	
	群众满意度
	9
	满意
	实施街镇、实施主体、农户等对专项实施结果满意度
	满意度大于95%得满分，95%～90%得8分，90%～80%得6分，80%～70%得4分，70%以下不得分。
	8
	根据线下和线上问卷调查得分93.75%

	合计
	
	
	39
	
	
	
	38
	



（1）生态效益。该指标分值10.00分，实际得10.00分。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的实施减少了废弃物排放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将碳氮磷养分归还于农田，大大提升了试点村的土壤健康和生态健康。保障了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减少了土壤结构的破坏，推动了新能源的使用，实现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效益。该指标分值10.00分，实际得10.00分。生态循环农业项目通过种养循环实现养分多级利用，资源循环率大大提高，土壤肥力提升，实现农产品多样性和经济的功能多样性。秸秆综合利用，使秸秆制作成有机肥以供给农户，起到了循环利用的效果，提高了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该指标分值10.00分，实际得10.00分。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加工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成有机肥料，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商品有机肥料，补充农作物生长需要、补充土壤有机质，提高化肥利用率，改善农作物品质，在带动农户增收方面起到了带动作用。沼气工程开展设备设施更新、制度牌更新、安全报废处置、避雷系统检测、安全生产检查和安全生产培训与应急演练等服务，规范了农村沼气工程行业管理，有效防患沼气安全事故发生。
（4）满意度。该指标分值9.00分，实际得8.00分。通过走访调查和线上调查问卷78份，项目整体满意度为93.75%。部分主体对项目资金拨付及时性不够满意。桥林街道现场投诉覆盖率不全面；栖霞区龙潭街道和八卦洲街道现场反映肥料分发不及时；江宁区和浦口区部分反映对政策不清楚。
[bookmark: _Toc20539][bookmark: _Toc12044][bookmark: _Toc4276]三、项目成效
生态循环农业有利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标准化生产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项目的实施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均起到了改善与提高，具体项目效益列举如下：
2024年栖霞区规模化收贮加工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有机肥料项目实施期间回收了各种作物秸秆15514.88吨。实施单位南京明珠肥料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微生物高效快速处理植物秸秆生产优质的商品有机肥技术，不仅解决了八卦洲芦蒿、玉米、小麦、油菜、水稻等各类秸秆的处理问题，同时加工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成有机肥料，为当地种植户提供了大量商品有机肥料，补充农作物生长需要、补充土壤有机质，提高化肥利用率，改善农作物品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就地循环利用。
浦口区沼气工程维护体系建设项目，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确定南京绿鼎新能源有限公司对浦口区内3座沼气工程开展安全处置、7座沼气工程避雷系统进行年度检测、全区范围内的沼气设施分级管控方案、开展了1次沼气安全生产管理培训班。通过对已建沼气工程开展设备设施更新、制度牌更新、安全报废处置、避雷系统检测、安全生产检查和安全生产培训与应急演练等服务，规范了农村沼气工程行业管理，确保安全生产，有效防患沼气安全事故发生。
高淳区报废拆除沼气工程从工程拆除完成度、现场平整度和危险隐患是否排除等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和验收，2024年5月7日一致认为南京古柏禽畜专业合作社沼气工程等9家沼气工程已完成拆除工作，达到排除危险隐患的目标。
[bookmark: _Toc32749][bookmark: _Toc1820][bookmark: _Toc7914]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8723][bookmark: _Toc27020][bookmark: _Toc27670]（一）部分项目实施进展速度较慢
1、部分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项目存在推进速度慢的问题。
栖霞区2024年沼气维护体系建设项目计划对4家单位进行日常安全检查，计划任务检查6次，目前已经完成3次检查工作；溧水区2024年沼气维护体系建设项目截至2025年6月完成，还未验收；高淳区2024年沼气维护体系建设项目计划安全处置11家，目前完成9家；江宁区2024年沼气维护体系建设项目计划安全处置14家，目前完成10家。
具体原因：沼气工程项目的维护与拆除具有变动性与整体性，导致整体项目推进速度较为缓慢。沼气工程维护体系建设分为沼气维修维护、废旧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安全生产检查等，一般完成所有项目后统一验收。但沼气工程的维修维护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预估的；沼气工程的安全处置需要施工一家一户进行拆除，涉及与业主协调时间的问题，较难集中时间段处置所有设施，且沼气安全处置的业主可能会因主、客观因素临时更改处置意愿或延长处置时间，故而导致项目实施时间较长。
2、江宁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滞后，浦口区、栖霞区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正在实施还未完成。
具体原因：江宁区秸秆收储时间窗口短，离田操作难度大，导致离田效果并不理想，无法享受离田补助；秸秆综合利用无主体申报。。浦口区实施的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因2023年度资金未结算，2024年度中标单位未送货，故而导致项目未开展。栖霞区于2024年10月16日下达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方案批复，但统测统配方案经过两次修改，导致实施进度比原计划时间延迟。
3、部分区存在项目立项较迟的问题。栖霞区实施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项目立项为2024年10月，立项时间较迟，使得项目时间整体推迟，目前根据合同进度实施，预计2025年10月份完工组织验收工作。
[bookmark: _Toc21523][bookmark: _Toc5080]（二）资金支付率整体较低
2024年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预算分配657.00万元，实际支付212.34万元，实际支付资金占安排资金的32.32%，部分区及街道资金下达不及时，资金实际支付率较低。
[bookmark: _Toc19121]（三）项目入库未动态管理
   2024年生态循环农业专项项目入库管理方面有待加强，系统导出数据20个项目，资金总额为417万元，跟实际实施项目数量和资金总额不同步。项目入库未进行动态管理。

[bookmark: _Toc30897][bookmark: _Toc14077]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29726]（一）积极推动项目实施进程
1.加快推动项目实施，需强化跟踪评价，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按照实施进度实施项目内容。加强计划实施保障，及时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自查，确保规定时间内完成实施内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对已完成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及时组织验收，按实施方案规定时间节点完成项目资料归档。
落实“三个责任”，筑牢农村能源安全生产“防火墙”。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坚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抓亲自干，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不断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落实。落实农村能源行业监管责任。充分发挥市县两级农村能源行业管理部门安全监管作用，采取上级抽查、本级自查、问题倒查相结合监管方式，强化设施监管。
办好教育宣传活动。不断加强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先进事迹、典型案例、工作经验、工作创新宣传报道，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安全生产典型案例宣传，不断增强群众农村能源安全防范意识，提高企业安全生产自觉性和主动性。办好集中培训活动。开设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不断强化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等理论学习。办好事故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县区以及相关企业，定期开展沼气泄漏、秸秆火灾事故应急演练活动，不断提升相关主体的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16262]（二）加强资金支付管理
建议各区优化资金拨付方式，按规定时间进行资金拨付，根据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可分段分批拨付部分项目资金，缓解主体资金压力，推进项目按时、按量、按质完成，确保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通过项目资金引导主体提质增效，推动主体发展壮大，带动全市农业产业发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提高项目入库管理力度
运用信息化手段跟踪项目进度，完善项目库全周期管控，严格执行“先入库后实施”原则，实施“立项-储备-实施-退出”闭环管理，未入库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算，助力资金精准投放，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定期动态清理停滞项目，对一直未启动的项目强制退出并回收资金，避免资源浪费。
[bookmark: _Toc8828][bookmark: _Toc23235][bookmark: _Toc18430]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Toc12725]（一）评价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09806410][bookmark: _Toc106904327][bookmark: _Toc109806411][bookmark: _Toc106904328][bookmark: _Toc106910797]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成绩效评价小组，对全市8个涉农区提供的资料开展现场核对，检查项目实施方案与项目具体开展情况的一致性，收集项目核查验收报告、招标采购资料、中标通知书、有关合同等资料，并实地抽查部分项目，深入了解项目实施带来的效益情况。
[bookmark: _Toc27077]（二）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109806406][bookmark: _Toc106910792][bookmark: _Toc106904323]本次评价以比较法为主，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为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开展评价。即在比较分析和评定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得分多少将项目绩效评定为优、良、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90（不含）分为良好、60-80（不含）分为一般、60分以下为较差。
[bookmark: _Toc11380]（三）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bookmark: _Toc10900]
[bookmark: _Toc14015][bookmark: _Toc9726][bookmark: _Toc20840]附表1：2024年南京市生态循环农业专项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bookmark: _Toc31775][bookmark: _Toc6134]附表2：2024年南京市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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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316][bookmark: _Toc13587]附件1：2024年生态循环农业专项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结果表
	指标
	分值
	指标值
	评价依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设立（16分）
	项目立项（9分）
	项目立项必要性
	3
	合理
	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实际民生需求。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完整得2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实际民生需求1分。
	3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合理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项目的申请符合相关要求1分，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2分。
	3
	

	
	
	项目立项可行性
	3
	合理
	调研是否充分完整，项目执行计划是否科学可行。
	调研充分完整1分，项目执行计划科学可行2分。
	3
	

	
	绩效目标（7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细化情况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以上3项分别占1/3权重分，符合则得分，否则扣除相应权重分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合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以上4项分别占1/4权重分，符合则得分，否则扣除相应权重分
	4
	

	项目管理（15分)
	项目管理（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健全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总体财务管理水平，以及对资金规范使用、安全运行的实际执行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健全1分，资金规范使用1分，安全运行实际执行情况较好1分。
	3
	

	
	
	招投标管理
	1
	健全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履行了招投标程序。
	履行了招投标程序得1分，未履行得0分。
	1
	

	
	资金管理（5分）
	资金投向范围合理性
	2
	合理
	资金的使用范围是否充分合理，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
	资金的使用范围合理1分，资金的使用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1分。
	2 
	

	
	
	资金到位率
	2
	100%
	市级资金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按财政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2计算得分
	2 
	

	
	
	资金支付率
	1
	100%
	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实际支付资金/实际拨付资金*100%。100%得满分，70%～100%得0.7分，60%～70%得0.3分，60%以下不得分。
	0
	资金支付率为32.32%

	
	财务管理（3分）
	专款专用率
	1
	健全
	考察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情况
	专款专用率达100%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1
	

	
	
	管理制度
	2
	健全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建立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执行情况。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1分，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执行情况较好1分。
	2.00 
	

	
	组织实施（3分）
	申报和验收管理规范度
	1
	规范
	考察项目主管部门是否按照管理办法执行申报管理程序
	①项目申报资料、程序、时间等文件是否公开；
②项目审核程序是否符合相关制度及规定；
③项目审核相关资料是否按规定保存；
④项目验收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以上四项各占权重分的25%，实现即得分，未实现不得分。
	0.38 
	21个项目验收的有8个项目

	
	
	制度执行有效性
	1
	有效
	考察项目主管部门对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项目年度考核是否开展；
②考核结果是否得到有效运用。
以上两项各占权重分的 50%，实现即得分，未实现不得分。
	1
	

	
	
	档案管理规范度
	1
	规范
	考察项目相关资料档案的归档管理情况
	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一）主管部门层面（占 50%权重分）①系统性；②完整性；③规范性。以上三项分别占权重分的10%、20%、20%，符合则得分，否则扣减相应权重分；
（二）专项资金涉及单位层面（占 50%权重分），有关项目的档案①系统性；②完整性；③规范性。以上三项分别占权重分的 10%、20%、20%，符合则得分，否则扣减相应权重分。
	1 
	

	项目产出（30分）
	数量指标（15分）
	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5
	≥60个
	考核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完成情况
	不少于60个种田大户作为花化肥限量使用试点得5分，每少一个扣0.1分，扣完为止。试点工作未完成的区不得分。
	2
	化肥限量使用试点五个区只有三个区完成。

	
	
	治理田间尾菜面积
	5
	≥700亩
	考核田间尾菜治理情况
	田间尾菜治理面积达700亩以上得5分，每少1亩扣0.05分，扣完为止。
	5
	

	
	
	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
	5
	≥8
	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不少于8个
	回收点不少于8个得5分，每少一个扣2分。回收站点未完成的区不得分。
	1.67
	溧水区实际完成16个回收点，浦口区、栖霞区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项目正在实施未完成

	
	质量指标（12分）
	秸秆综合利用率
	4
	95%
	考核数量指标是否达到95%以上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得满分，每降低1%扣减0.2分
	4
	

	
	
	维护全市沼气工程
	4
	零事故
	沼气工程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
	沼气工程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为0%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4
	

	
	
	秸秆禁烧
	4
	零卫星火点
	是否零卫星火点，有效疏解秸秆禁烧压力
	零卫星火点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4
	

	
	时效指标（3分）
	项目完成及时率
	3
	100%
	考察项目完成及时性
	完成及时率=已完成验收项目数量/总项目数量。按完成比例得相应分
	1.14 
	21个项目已完工已验收的有8个

	效益指标（39分）
	项目效益（39分）
	生态效益
	10
	改善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项目实施前后生态环境对比支持材料且直接或间接改善生态环境效果明显的得10分，缺项或效果不足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发生污染事件或环境曝光的得0分。
	10
	

	
	
	经济效益
	10
	提高
	项目实施对经济效益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项目实施后实现了项目可研报告经济效益的目标值得10分，效果不足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10
	

	
	
	社会效益
	10
	提高
	项目实施对社会效益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项目实施后带动了社会效益得10分，效果不足的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10
	

	
	
	群众满意度
	9
	满意
	实施街镇、实施主体、农户等对专项实施结果满意度
	满意度大于95%得满分，95%～90%得8分，90%～80%得6分，80%～70%得4分，70%以下不得分。
	9
	

	合计
	
	
	100
	
	
	
	90.19
	




[bookmark: _Toc29877][bookmark: _Toc32733]附件2：2024年南京市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情况表
	序号
	区属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情况
	各区实际分配资金
（万元）
	下拨实际到户
（万元）
	财政结转结余
（万元）
	未拨付
（万元）

	1
	江北新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对江北新区2023年4座报废沼气工程开展安全处置，其中南京盘滁机械化养鸡场、沿江朱春洪养殖场等2座沼气工程按照报废不拆除方式处置，南京石佛寺农场、南京市公安局警犬饲养基地等2座沼气工程按照安全拆除方式处置。处置完后递交相关档案资料，协助做好“一户一档”台账管理。
	已完工，已验收
	15
	13.23
	1.77
	

	2
	江北新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
	以街道沿江5公里区域内 12 个规模种植户为试点主体，试点总面积1290亩：
1.统测和统配:长芦街道通过询价采购，2024年4月17日确定中标单位是南京土壤肥料行业协会,委托对12个规模种植户1290亩农田进行土壤样品采集、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并提供个性化施肥方案。
2.新型肥料推广补助:依据种植面积发放物资，根据试点种植水稻小麦面积分配 50%美晶丰复合肥 484 袋及叶面肥(34-0-16)478瓶，并分发到户，
3.街道直接委托南京彩盈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了项目示范展示牌。
	已完工，已验收
	20
	19.88
	0.12
	

	3
	江宁区
	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农村能源安全生产监管
	对辖区内所有能源工程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服务、运行能源工程托管维护服务、农村沼气（含秸秆气化站）
报废拆除安全管理及现场监理，开展农村能源风险分级管控等。
	未完工，未验收。（2024年下达的14个项目中已对10座沼气工程（含秸秆气化站）进行了安全处置）
	45
	5.10
	
	39.90

	4
	江宁区
	秸秆收储与多种形式利用
	开展秸秆收储：需离田，并集中堆放收储。按照第三方核查面积并经街道确认后进行补助，补助标准为 40 元/亩。
开展秸秆规模化利用：年消耗本市内秸秆量 5000-10000 吨的主体，经申报审核后，符合要求可享受补助20万。
	秸秆离田因条件不符合导致未能进行补助；秸秆综合利用无主体申报
	30
	-
	
	30.00

	5
	江宁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
	与参与试点方案的12个单位签订化肥限量使用承诺书，确保农户按照规定方案进行合理施肥：统测统配以及制定个性化施肥方案8.5万元，稻麦侧深施肥及小麦种肥同播补贴2.8万元新肥料新技术推广补助（缓控释肥推广）7.2万元，项目评审、验收、审计1.5万元。
	已完工，已验收
	20
	20.00
	-
	

	6
	六合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对全区40 座现存沼气工程及6家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主体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并出具排查报告;编制农村能源风险分级管控方案编制全区农村能源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方案，并对9座运行沼气工程及6家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主体绘制分级管控平面布置图;对全区现存户用沼气进行现场核查，并出具户用沼气核查报告;组织1场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培训，并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清单宣讲。组织1场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参加人数不少于20人。
	使用2023年度项目资金，2024资金未使用（该项目实施使用的2023年度省级资金30万元。2024年度的项目未开展，原因是不知道有补贴资金）
	15
	-
	15.00
	

	7
	六合区
	2024年龙袍街道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项目
	统测(采样测土)4.6万元，统配(提供个性化施肥方案 )4.4万元，新肥料新技术推广补助10.1711，示范展示及台账建立0.3289，项目核查、资金审计、项目验收0.5；2024年龙袍街道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项目经审核，项目概算 20万元，实际投入资金19.9986万元，概算执行率99.99%，结余资金14 元。
	已完工，未验收
	20
	20.00
	0.00
	

	8
	六合区
	秸秆收储作业补助
	全区秸秆利用量约41.29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为97.2%。按照作物种类分，水稻秸秆利用量21.8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99.3%；小麦秸秆利用量16.24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98.29%；油菜秸秆利用量1.88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77.06%；玉米秸秆利用量1.37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87.55%。按照“五料化”利用形式分，秸秆肥料化利用量37.35万吨，利用率90.44%；秸秆饲料化利用量0.02万吨，利用率0.05%；秸秆燃料化利用量3.61万吨，利用率8.73%；秸秆基料化利用量0.32万吨，利用率0.77%。
	已完工，已验收
	30
	30.00
	-
	

	9
	栖霞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5
	对区内2家沼气企业（南京栖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外沙村有限责任公司）、2家秸秆收储企业（南京明珠肥料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年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隐患排查，一年排查6次；开展农村能源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培训1次。项目费用8万，优先使用2023年资金。
	未完工，未验收（目前已完成排查3次，已使用2023年度资金4万）
	10
	-
	
	10.00

	10
	栖霞区
	秸秆规模化利用——秸秆碳化
	此项目属于先建后补，明珠公司利用15514.88吨，享受补助30万元，年达公司计划实施10000吨。
	已完工，未验收（截至2025年5月30日，年达正在准备验收材料，具体实施量结果未出）
	60
	30.00
	
	30.00

	11
	栖霞区
	八卦洲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试点
	2024年八卦洲街道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总概算20万元，统测统配11.4万，肥料技术推广补助6.3万，展示牌1万，专家指导0.8万，项目验收0.5万。
	未完工，未验收（截至6月项目已经完成，正在安排第三方进行审计，预计7月份验收）
	20
	-
	
	20.00

	12
	栖霞区
	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按要求建立和完善覆盖涉农街道的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规范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的 回收处理工作。
	未完工，未验收（通过公开询价的方式产生回收主体为南京固石农膜发展有限公司，结合建立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废农膜)回收点，在全区设立2个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点，建立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共发放环保宣传袋600个、倡议书500张。截至2025年5月30日回收点已按计划投入使用，回收肥料包装废弃物21吨）
	20
	-
	
	20.00

	13
	浦口区
	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2
	统测（采样测土）已使用资金5万元，统配（提供个性化施肥方案）5万元，新肥料新技术推广补助9万元示范展示：展示牌、公示牌等0.3万元，项目核查、资金审计、项目验收0.7万元。
	未完工，未验收
	20
	-
	
	20.00

	14
	浦口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对浦口区内1座沼气工程进行报废，对2座沼气工程进行安全维护，对7座沼气工程避雷系统进行年度检测，开展安全宣传培训、聘请第三方对我区沼气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已完工，已验收
	20

	19.75
	0.25
	

	15
	溧水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计划对溧水区所有沼气工程进行安全排查评估，每月对运行沼气工程进行安全检查，组织一次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培训。
	未完工，未验收（目前已完成沼气工程现场安全排查评估报告，对运行沼气工程进行现场安全检查12次，完成培训1次。全部完成。使用2023年项目资金4.2万元）
	20
	-
	
	20.00

	16
	溧水区
	东屏爱民村泽宁有机尾菜处理利用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为原料储池1座、户外不锈钢避雨棚180平方米、水泥地150平方米、电瓶运输车6辆、肥料转运桶20个、电气系统1套、自吸泵1台、种子发酵罐1台、输送泵5台、双联过滤器2套、集料罐1台、母液罐1台、反应釜1台、乳化泵1台、综合调配罐1台
	已完工，未验收（）
	25
	-
	
	25.00

	17
	溧水区
	秸秆规模化综合利用
	在补助期限内秸秆利用量1000吨以上，按不同吨位阶梯补助
	已完工，未验收（金井秸秆专业合作社按量补贴项目已经完成，年消耗本区秸秆量5000吨以上；金井秸秆专业合作社转运中心项目已经完成，购置地磅等配套设施，升级管理用房，达到转运中心建设标准；消耗5000吨左右秸秆，年收购综合利用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秸秆2100吨，农业农村局秸秆作业补助已完成，已完成审计）
	120
	-
	
	120.00

	18
	溧水区
	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在全区8个镇街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未完工，未验收（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回收主体为南京润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已经建立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废旧农膜）回收点，在全区设立16个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点（每个镇街2个点），建立了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共发放环保宣传袋4000个、倡议书5000张）
	40
	15.42
	
	24.58

	19
	高淳区
	农村能源维护体系建设与安全生产监管
	开展农村能源安全生产排查。对范围内30家沼气工程开展安全生产排查工作，并出具排查报告；开展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宣传及应急演练；组织一场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并进行企业主体责任清单宣讲，参加人数不少于20人。
	已完工，已验收（任务11家，已经完成9家，还有2家高淳县金鹏林果种植场沼气工程已由业主自行拆除，高淳县桠溪镇荣盛生猪专业合作社沼气工程因业主后续不愿意拆除导致未施工，资金下达已将两家等比例核减拨付给第三方）
	15
	-
	15.00
	

	20
	高淳区
	秸秆综合利用
	东坝街道青枫村村民委员会秸秆收储面积1100 亩
	已完工，已验收（主体单位申报夏季收储1100亩，秋季3375亩。已按20元/亩标准补贴）
	60
	8.95
	51.05
	

	21
	高淳区
	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未实施，资金统筹2025年农产品定量抽检项目
	未实施，统筹2025年农产品定量抽检项目
	30
	30.00
	-
	

	合计
	
	
	655
	212.33
	83.19
	359.48



注：各区实际分配资金=（拨付实际到户+财政结转结余）或（拨付实际到户+未拨付）



